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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历史地段城市更新经验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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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台湾地区自1895年实施城市规划至今已百余年，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旧市中心区及老旧衰败地区问题 

也逐渐浮现。城市历史地段的更新横跨 了城市更新及文化遗产保护2个研究领域，与一般旧市中心区的更新相比情 

况也相对复杂。历史地段是城市之中最为老旧的区域，但在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仍须顺应时代的变迁及居民 

现代化生活的需要。首先，梳理了国际上与台湾地 区的历史地段更新思潮演进，其次，对台湾地区目前历史地段更 

新规划的相关法令、实施方式及更新理念进行介绍。以台南总爷老街 为案例，说明历史地段的更新是如何整合城 市 

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于物质环境改造手法之中，借由整建维护的更新方式达成促进城市整体发展的综合性 目 

标。透过检讨台湾地区近 40年的城市更新政策实践的经验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为中国大陆城市更新政策 

制定与执行提供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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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大陆旧城区的更新主要以大规模拆除重建为 

主，使得城市肌理和社会网络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文 

化遗产保护逐渐受到重视，城市更新也逐年重视环境可 

持续性发展与利用等议题，维护古迹、历史建筑及文化 

等的城市价值，对原有的重建手段也持以更审慎的态度 

来思考。文化的传承必须借由保护规划编制方法的提 

出，使保护工作超越传统只限于保存工作的范畴，这也 

许是西方诸多论述中认为保存工作应被归纳在保护范 

畴之下的主因。保护的 目的是为了避免文化遗产遭到 

破坏 ，而保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在旧城区里， 

历史地段的更新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一种基于 

对地方文化价值意义的尊重、寻求文化与机能并重的改 

造工程，在空间优化的过程中同时兼顾人的生活与社会 

网络关系，因此，对空间的保护也可以是一种全方位的 

改造模式。 

1 台湾地区历史地段的更新思潮 

出于经济、历史文化及社会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城 

市更新及再发展采取新旧结合的发展模式，如美国早期 

因对窳陋环境的不满而衍生出拆除重建的作法，而后发 

现历史资源保存的重要性遂提倡整建维护的观念；德国 

的城市规划则是源自保存的概念，认为历史的保存为城 

市发展的基础，把保存视为城市更新之前提；英 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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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1666年大火重建以来 ，旧市中心建设皆在保存原有城 

市结构与风格前提下进行，而巴黎自郝斯曼大刀阔斧地 

整建后，基本的街道结构并未改变，唯恐破坏了原有城 

市整体建筑风格、城市纹理与结构；意大利威尼斯及佛 

罗伦萨，其市中心内之巷道杂陈，目前 当地观光产业亦 

多赖以为生；而美国波士顿于 1960年代备受批评之城市 

更新后，对旧市中心建设更是小心翼翼，数 10年间对于 

旧市中心狭窄、蜿蜒街道不但未曾有过拓宽，反而极力 

珍惜，其经济发展仍欣欣向荣，成为一世界性商业、科技 

与文化重镇 。 

台湾地区的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均源 自 

上述各先进国家，自1977年起的鹿港古风貌区维护案、 

三峡民权老街与大稻埕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可见台湾 

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已借由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 

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来进行保存 的工作 。台湾地区古 

迹保存的历史可追溯至 1919年 日本制定之《史迹名胜 

天然纪念物保存法》，1970年代林安泰古昔之拆除事件， 

因对城市空间纹理的漠视，使古迹保存成为公共议题， 

1973年起鹿港老街之保存工作，强调古迹原貌修复与原 

状保存 ，而忽略了保存的真正涵义，1980年代台湾地区 

兴起老街保存热潮，1982年出台《文化资产保存法》， 

1984年《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实施 ，1986年鹿港 

老街划定为古市街保存区，是台湾地区第一个以面状保 

存之街区，2002年大稻埕历史街区划定为特定专用区， 

至此可见台湾地区之保存过程由单点古迹保存拓展至 

面状街区保存，再扩大至以特定专用区进行保存之过 

程，从冻结式的保存转变成整体环境的保存活化。从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所延伸的更新方式，最早源自古迹与历 

史性建筑的修复工作，然台湾地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已40余年，演变至今其所牵涉的已不只保存及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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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问题 ，尚包含了一切与居民相关的问题如土地使 

用、交通、经济、社会、景观及公共设施等范畴。 

台湾地区城市更新的目的是多重的且相互关联的， 

包含实质性目的如清除破败地区，改善生活环境，扩充 

公共设施等；经济性 目的如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公共投 

资的效率等；社会性 目的如消除贫穷引起的社会 问题 

等；政治性目的如作为政府施政的象征、唤起 民众意识、 

促进参与意愿等，各个 目的彼此间都是相互影响的 ； 

张立立建立一套都市再发展评估指标，其中包含经济、 

环境 、社会、政治等4个 向度，并有其依序关系。文化遗 

产保护之首要考量为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之整合性保存， 

且应融合当代建筑于保存范围之内，保存之范围可扩及 

整个城市。其与城市更新之精神——增进城市整体利 

益不谋而合，而更新方式中之整建与维护，亦与文化遗 

产保护的程度(无干预、保养、稳定、修缮、修复、重建或 

调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更新逐年重视环境可 

持续发展与利用等议题 ，并维护古迹或历史建筑的城市 

价值，对原有的重建手段持 以更审慎 的态度来思考。 

2002年初，台湾地区文化建设委员会针对历史文化遗产 

说明相关政策意向，就法令与政策而言，台湾地区的文 

化遗产保护范畴已经扩及城乡发展的角度 。 

2 台湾地区的历史地段更新规划 

2．1 政策及相关法令 

《都市更新条例》、《土地法》与《都市计划法》被称 

为台湾地区都市建设的三大母法 。台湾地区城市更 

新政策的最高文件是《都市更新条例》，在该条例之下， 

还有《都市更新施行细则》等数 10个政策文件作为配 

套，各地再根据《都市更新条例》制定当地的城市更新法 

规 。依据《都市更新条例》，城市更新处理方式分为重 

建 、整建与维护 3种。目前，台湾地区的城市更新主要 

以整建与维护 2种方式进行。整建是指改建、修建更新 

地区内建筑物或充实其设备，并改进区内公共设施 ；维 

护是指加强更新地区内土地使用及建筑管理，改进区内 

公共设施 ，以保持其 良好状况。整建维护在西方国家主 

要用于保存及修复历史文化遗产，以达保护地方文化与 

活化复苏城市等综合性 目标，不仅对于实质环境的改 

善，更富含社会与经济意义；台湾地区历史保存的最高 

法令为 1982年制定的《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保存古 

迹时应依照原有形貌及文化风貌，不得变更，2000年《文 

化资产保存法》第三次修正，增订历史建筑之登录与补 

助，将历史建筑纳入文化资产保护范围，到了2005年通 

过《文化资产保存法》条文之修订，规定有关古迹建筑 、 

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项，均不受都市计划法、 

建筑法、消防法等相关规定之限制。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被划设在城市更新下的《台南市 

政府奖励老旧发展地区整建维护补助》范围内，运用《台 

南市都市发展更新基金》来进行老旧发展地区的整建维 

护补助。除了《都市更新条例》中对于整建维护的说明 

外，对于对象内容及方式等细节都缺乏明确的规范，导 

致当地居 民私 自翻新，咨意地加盖整修或闲置无人管 

理，反而增加了后续整建维护工作的难度。而随着遗产 

保护的观念逐渐被重视，台湾地区历史地段多采用整建 

及维护的方式进行更新，并注重历史风貌的保存，但历 

史地区若划定于城市更新范围内，则必须遵循城市更新 

的法定程序来执行，只要合乎法律规定，对于文化遗产 

的破坏暂时无法可管。台湾地区的城市更新与文化遗 

产保护各 自隶属不同政府单位且法令层级不同，但《文 

化资产保存法》里部分条文明定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受建 

筑法、都市计划法、消防法规的约束，也导致了在实施过 

程中产生诸多的冲突与矛盾。若是城市更新与文化遗 

产保护缺乏整合性的目标与相关规定，在实施上势必遭 

遇诸多困难，因此，台湾地区 目前历史地段的更新现况 

主要还是依规划 团队之专业各 自进行规划。这一问题 

也值得我国大陆反思并引以为鉴，未来在修改城市更新 

政策及相关法令时，应对各个规划相关领域有整体性的 

把握，而后制定可落地的具体实施细则。 

2．2 实施主体及方式 

实施更新事业的主体分为公办及民营两类，政府公 

办由主管机关自行实施或委托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民 

营由建设公司或地主 自组更新会实施 。依据土地与 

建筑物需要更新的急迫状况，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更新单 

元，并各 自实施不同的政策。优先划定与迅行划定更新 

单元 2个类型一般是由政府主导，权利人同意比例达到 

10％ 即可申请，达到50％ 即可立项，并有专项资金资助 

和容积奖励等配套政策来进行鼓励；自行划定更新单元 

则要求权利人同意比例达到 2／3才能获得申请资格，达 

到80％才可立项。 

台湾地区为了鼓励以整建维护方式进行历史地段 

的更新，台北市已将整建维护列为台北市政府城市更新 

的重点方向，只要以整建或维护方式办理都市更新事业 

并符合相关规定之实施者，均给予优渥的补助。1997年 

9月，公告实施《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区奖励历史性建筑物 

维护补助及认定要点》，提供实施工程经费 1／2补助，以 

鼓励历史性建筑物进行维护整建。2009年 4月公告之 

补助原则为，一般地区以不超过核准补助项目总经费之 

45％及新台币 1千万元为限，策略地区以不超过核准补 

助项 目总经费之 75％为限。而本研究的案例地台南市 

也已制订《台南市政府奖励老旧发展地区整建维护补助 

申请须知》，并运用《台南市都市发展更新基金》来进行 

老旧发展地区的整建维护补助，希望借此鼓励民问自力 

推动更新。针对不同更新类型制定因地制宜的更新策 

略将能达到更好的城市更新之效果。 

2．3 历史地段的更新规划理念 

台湾地区的城市更新以城市整体利益及人民福利 

为宗旨，特别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考量，城市更新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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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牌楼造型、立面及围墙高度 、立面色彩、装饰墙高度、 

颜色与特定样式。招牌则规范了长宽比例、宽度限制、 

色系、悬挂方式以及造型设计需突显当地元素。 

街道纹理亦为总爷老街的重要特色，街道之整建维 

护以维持现有宽度与旧有纹理为首要原则，整建维护内 

容规定了门前空地的退缩距离 ，维持道路原有边界，强 

化骑楼特色等；街道铺面材质的选择、颜色、排水孔与导 

引系统亦有所规范；植物选择以低矮灌木及草花为主， 

以盆栽形式放置于退缩空地上；照明设备的高度、造型 

选择与摆放的位置等。 

当地居民主要活动之开放空间为庙前广场、空地及 

市集，建议利用闲置空地增设停车位并整建部份市集空 

间供紧急消防停靠使用。开放空间的整建维护准则规 

定了广场周边的建筑部分退缩，屋况良好的传统建筑维 

持现状 ；围墙颜色与高度、停车场铺面及植物选择亦有 

明确的规范；市集以活动式摊位取代固定式摊位，并规 

划紧急停靠车位及动线。维护地方意象的整建维护准 

则包括天际线管制、沿街面现代建筑高层退缩改建、新 

旧街道纹理的延续、道路节点的建筑风貌管制、入口意 

象铺面及指引系统设计等。 

上述更新改造的准则规范都是融合文化遗产保护 

的理念于更新再造手法之中，从建筑、街道、空间、地方 

意象，并考量居民的生活需求进行整体性地规范，准则 

的细致程度能让后续的更新改造顺利推动，改造成果也 

不至于有严重偏差。 

4 台湾地区更新再造的启示 

在城市空间拓展中，历史地段的更新保护面临大量 

物质性老化、结构性和功能性衰退，传统人文环境和历 

史文化环境 日渐丧失、基础设施不健全、土地利用率低 

下等问题。城市要发展，保存与更新是必然会面临的课 

题之一。在更新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 

城市文化的传承，包含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刘易 

斯 ·芒福德曾指出，城市文化包含了城市规划与建筑中 

的人文理念及社区精神，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 ⋯。 

城市更新不仅只是建筑硬体的规划改造，它同时更 

是一个城市地区转变其城市功能、调整其邻里生活模式 

的再造工程。在更新改造中应该为地区发展留有 自由 

成长的空间。我国大陆 目前城市更新的问题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方面，旧城改造政策缺乏对旧城区历史文化 

和社会网络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开发商为了追求高 

利润，使得街区邻里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段被高密 

度的商业建筑所取代，造成大量的历史地区和富有生活 

气息与地域文化特色的居住区 日渐遭到蚕食。自1931 

年雅典宪章以来，国际维护理念之保存尺度由单点建筑 

扩大至地区，甚至是整个城市；保存对象则由宗教建筑 

延伸至构成城市纹理之重要构造物、建筑物及广场等公 

共开放空间，其中历史地区之公共空间不仅具有维鬃集 

体记忆的特色，更在城市空间形态的保存上担负纹理性 

之地方风貌展现⋯ ；保存方式亦由早期之修复，转变为 

具社会经济意义之整体维护工程。 

总的来说，我国大陆目前的城市规划仍然滞后于文 

化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城市更新政策应强化文化 

遗产保护的精神，注重居民世代生存的社会网络、价值 

取向和历史传统等城市文化，并囊括城市规划与建筑中 

的人文理念及社区精神。居住在历史地段的居民，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对地区区位、生活记忆、邻里关系的眷恋 

和满足，以及对房屋内部生活设施的不完善、房屋老化 

及随着店面增加所带来噪音的不满意的矛盾。但 目前 

经改造后的新社区多数并没有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完善、 

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城市综合功能的提高，新的社会网络 

的构建也由于缺乏供居民联系交流的场所而有诸多困 

难之处 。原住区的居民在城市更新活动中受到来 自 

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冲击，容易引 

发群体矛盾或严重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因此，在历史地段的更新改造过程中，需以居民需 

求为出发，将无形的文化遗产与地区的场所精神借由物 

质环境的更新手段具体体现出来。旧城更新的规划研 

究中应当彻底改变仅仅从物质形体设计的角度来编制 

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规划的做法，应在规划研究中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并将更新项目对原住居民的影响列入 

考虑，以保障原住居民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工 

程对他们的影响 。也因旧城更新具有其特有的社会 

网络和生活传统，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有机更新》方式就 

特别注重这种社会共同心理和交往活力的延续性。历 

史地段的更新改造，首先应从实体的角度找出空间和居 

民生活的关系和发展脉络，以一种动态的、灵活的观点 

来认识居民的生长和发展过程 ，融合城市更新与文化 

遗产保护的理念并运用城市更新的力量，以求真正解决 

历史地段的民生与地区发展问题。 

5 结论 

在城市转型的背景下，旧市中心区的更新再造是不 

可避免的议题。在旧市中心区，富含地区历史及文化意 

义的历史社区横跨了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两个层 

面，问题也更形祓杂，在兼顾历史保存的同时，仍须顺应 

时代的变迁及现代化的需要。城市更新较重视住宅机 

能、公共设施等与城市发展相关之项 目；而文化遗产保 

护则较重视历史保存、视觉场域与整体环境保存的部 

分，包含视线所及的一切场景。 
一 直以来 ，保护与更新两个学派似乎呈现对立的局 

面，本研究总结国际理论及更新经验认为，结合文化遗 

产保护理念与城市更新的方式，将是对旧市中心区最有 

利的改造方式。吴良镛教授所提出的有机更新就是一 

个非常广义的、结合保护与更新两派的做法，并且在南 

锣鼓巷得到实践。旧市中心区是时代变迁所累积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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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忆，因此，需要真实的历史讯息以真实地反映过去 

到现在、未来的过程，而城市更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本研究强调的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更新并非指的是 

如旧复旧，或是一味的保存 ，而是在兼顾城市发展与现 

代生活需求下对社区实施融入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之城 

市更新方式。 

对于历史地段的更新，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性同等重要，以往城市更新多以拆除重建的方式， 

对城市纹理与地方文化产生破坏，归因于对于文化遗产 

保护观念的浅短；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派又过于关注修复 

技术层面，两个学派都有弊端与不足之处。目前，台湾 

地区的城市更新主要采整建维护的方式进行 ，在对于居 

民与更新区产生的影响降至最小的前提下，达到改善居 

民生活并促进公共利益的目标。 

结合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及方式，融会 

贯通、截长补短，我国大陆老旧地区的更新亦不失为一 

个保护与再发展的契机。台湾地区总爷老街的更新案 

例更突出了研究的实践意义。借鉴台湾地区基于文化 

遗产保护理念的城市更新方式，将对我国大陆未来的文 

化传承及城市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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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Urban Renewal of Historic Districts in Taiwan 

Chang①Qiaofe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 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Taiwan，many issues faced by historic districts con— 

tinue to emerge，many aged urban centers and deteriorated areas now require to renewa1．The fact that both the ur— 

ban renewal and cuhural property preservation aspects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s 

make urban renewal projects highly complex．It is a difficult yet essential task to consider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cities whilst bearing in mind cultural property preservation．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experience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find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two，and 

review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aiwan．The paper put forward that renew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ic distric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oncept of one of the two sides．By the way of rehabilitation and conser— 

ration，we can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goal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Through the review 

of nearly 40 years of urban renewal experience in Taiwa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 

age perspective to provide mor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urban renewal policy． 

Key words：urban renewal；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historical district；rehabilitatio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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